
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渝化职院〔2012〕94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促进学院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学院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根据《高等学校收费暂行管理办法》和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的通知》（渝教财〔2006〕25号）有关文件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财务处是一级财务机构，统一负责学院各项收费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收费是指行政事业性收费、代收费、服务性收费和培训费。

第二章 收费的组织管理

第四条  学院财务处是学院收费的职能部门，各类收费由学院财务处统一组织实施。未经批准，学院其他部门和个人不得自立名目，自行收费。

第五条  学院学生处、各系部等相关部门应配合财务处共同完成学生收费工作

第六条  学院在收取学生费用时使用合法的收费票据。

第七条  学院所有收入必须纳入学院财务进行统一核算和管理。

第三章 收费的标准

第八条  学院严格执行重庆市物价局审批各层次、各类专业收费标准，学费按学年或学期收取，不得跨学年预收。

第九条  以学院或系部名义向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提供各类非学历的培训服务，按照服务对象自愿原则，可向其收取培训费。培训费收取标准，应按相关规定制定，并报市教委、市物价局备案。

第十条  学院收费严格按照“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执行。各类学生休学后，按重新就读年级收费标准缴纳学费、住宿费。

第四章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管理

第十一条  各类学生在校期间的服务性收费和各种代收费，由具体负责管理的部门根据教育教学的需要提出申请，经校务会审定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服务性收费的管理，学院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自愿选择的服务，可以收取相应的服务性费用。

服务性收费的收取，必须遵循以下规定：

1.以学生自愿为前提；

2.坚持非营利性；

3.即时发生即时收取；

4.不得与学费合并统一收取；

5.严禁强制服务；

第十三条  代收费的管理，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在自愿前提下，学院可以替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相关费用。

代收费的收取，必须遵循以下规定：

1.不得强行统一收取；

2.不得在学生缴纳学费时合并收取；

3.及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4.不得在代收费中加收任何费用。

第五章  收费公示制度

第十四条  学院的各项收费，要在校园内通过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学生公示收费的项目、标准、依据以及投诉电话等，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查询、监督。

第十五条  学院收取学费需在招生简章中和入学通知书中注明收费项目、标准。

第六章 收费的方式及说明

第十六条  学生缴费管理，坚持“先缴费，后注册”的原则。

第十七条  学院各类、各层次学生的收费实行委托银行代扣缴费方式，特殊情况的可采取银行转账、刷卡缴费方式收取。

第十八条  新生在尚未办理银行卡之前，报到时可采取银行转账、刷卡缴费；老生每学期必须在学院规定的缴费期限之前（报到日前15日）将应缴学杂费足额存入约定的银行卡内，银行将按学院通知的缴款清单一次扣清。

银行代扣成功后，财务处应在学生报到之前将银行扣款成功清单交各系部，各系部凭银行扣款成功的清单报到注册。财务处应在学生报到30日内按班级开具学生缴费票据，并交各系部统一发放学生。

第十九条  财务处学期期末应组织协调对学生缴费信息的核对工作。教务处需提供学生基础信息（姓名、班级、专业、身份证号码、学生状态），财务处提供应缴学费金额、学生处提供学生住宿标准、党政办汇总经校务会批准的学生代收费项目和金额。财务处应在学生缴费期之前（报到日前20日）将学生缴费明细表纸质和电子文档交银行。

第二十条  通过银行转账缴费的学生，需在汇款单用途栏内注明学生姓名、专业或班级，在报到时学生凭汇款单报到注册。刷卡的学生凭pos小票报到注册，财务处在学生报到30内按班级开具学生缴费票据。并交各系部统一发放学生。

第七章 几种特殊情况的收费规定

第二十一条  学生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足额交清学费的，应提出书面缓交申请，辅导员对缓缴事由负责落实，系书记审核（审核是否属于缓交范围），学生处处长、分管校领导审批，缓缴时间原则不超过一学期，学生缓缴申请统一交各系部，由系部对学生欠费情况整理汇总后，将汇总表交财务处。

第二十二条  学生处、各系部负责会同财务处对学生学费、住宿费的催缴。

第二十三条  休学和复学的收费规定:

1.当学年已缴清费用，中途因故休学，当学年复学并就读于原年级的学生，不再收取学费。

2.当学年已缴清费用，中途因故休学，当年不复学的学生，比照退学退费的规定计算应退费用，但学院暂不办理退款，待复学时从应缴学费中扣除应退费用。当学年未缴费直接办理休学、保留学籍的学生，期满复学编入相应年级学习时，按照所在专业年级的收费标准缴费。

第二十四条  申请转专业的，当学年按原专业年级与转入专业年级收费标准的差额多退少补，以后学年的学杂费按转入专业年级的收费标准缴费。

第二十五条  学生退学、休学、以及其他原因等变化情况，由教务处书面通知财务处，学院财务处办理学费变更等相关手续。

第八章 退费管理

第二十六条  学生缴费后，因各种原因办理退学，学院应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学生学习时间每年按10个月计算，退学时间以学生正式提交书面申请的日期计算，当月15日前（含15日）退学的退还当月半个月的学费、住宿费，超过15日的当月费用不予退还。代收费按实结算退还。

第二十七条  学生处负责办理学生退费手续。

第二十八条  办理退费时，学生需持退学文件、交费凭据、身份证明、刷卡缴费的需附pos小票，审批签字的领款单到财务处办理退费。

第二十九条  因各种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不予退还。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院财务处负责解释。

